
單位：元

主管機關

機關代碼

及

機關名稱

宣導項目、標題

及內容
媒體類型 宣導期程 執行單位 預算來源 預算科目 執行金額

受委託廠商名

稱
預期效益

刊登或託播

對象
備註

臺中市政府

環境保護局

主管

17350

臺中市政府

環境保護局

機車排氣定檢E化簡訊

通知
廣播媒體

114.04.01

-114.04.30

空氣品質及噪音管

制科
環境保護基金

空氣污染防制計

畫
40,000       

思維環境科技有限

公司

推廣臺中市機車排氣定檢E

化簡訊服務內容，向市民宣

導機車排氣定檢E化簡訊申

請服務，彰顯環保局於移動

污染源管制推動成效

台中廣播電台

AM774

臺中市政府

環境保護局

主管

17350

臺中市政府

環境保護局

機車排氣定檢E化簡訊

通知
廣播媒體

114.04.01

-114.04.30

空氣品質及噪音管

制科
環境保護基金

空氣污染防制計

畫
40,000       

思維環境科技有限

公司

推廣臺中市機車排氣定檢E

化簡訊服務內容，向市民宣

導機車排氣定檢E化簡訊申

請服務，彰顯環保局於移動

污染源管制推動成效

台灣廣播電台

臺中市政府

環境保護局

主管

17350

臺中市政府

環境保護局

機車排氣定檢E化簡訊

通知
廣播媒體

114.04.21

-114.05.20

空氣品質及噪音管

制科
環境保護基金

空氣污染防制計

畫
30,000       

思維環境科技有限

公司

推廣臺中市機車排氣定檢E

化簡訊服務內容，向市民宣

導機車排氣定檢E化簡訊申

請服務，彰顯環保局於移動

污染源管制推動成效

好事903電台

臺中市政府

環境保護局

主管

17350

臺中市政府

環境保護局

宣導本局資源回收、

源頭減量及廢棄物妥

善處理

廣播媒體
114.04.01

-114.09.30
廢棄物管理科 公務預算 環境保護業務 -          

內政部警政署警察

廣播電臺

讓民眾了解資源回收、源頭

減量及廢棄物妥善處理相關

資訊

警察廣播電臺臺

中分臺

契約金額

146,000元，俟

全案執行驗收

後付款(預計10

月)

臺中市政府

環境保護局

主管

17350

臺中市政府

環境保護局

1、春節綠色旅遊

2、旅宿業不得提供一

次性備品

3、東勢綠資材中心

4、環保新制：開徵碳

費

5、水管家plus

6、「機車改裝排氣

管」監理站檢驗變更

電視媒體 6次 綜合計畫科 環境保護基金
空氣污染防制計

畫
-          

群健有線電視股份

有限公司

透過「環保全紀錄」節目開

播，讓觀眾關注環保議題，

了解環保新政策及機關執行

成果

群健有線電視

契約金額

600,000元，俟

全案執行驗收

後付款(預計6

月底)

臺中市政府

環境保護局

主管

17350

臺中市政府

環境保護局

1、春節綠色旅遊

2、旅宿業不得提供一

次性備品

3、東勢綠資材中心

4、環保新制：開徵碳

費

5、水管家plus

6、「機車改裝排氣

管」監理站檢驗變更

網路媒體(含社

群媒體)
6次 綜合計畫科 環境保護基金

空氣污染防制計

畫
-          

群健有線電視股份

有限公司

透過「環保全紀錄」節目開

播，讓觀眾關注環保議題，

了解環保新政策及機關執行

成果

「TBC台中生活

台」YouTube頻道

廠商回饋免費

廣告6則

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主管 114年4月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執行情形表



主管機關

機關代碼

及

機關名稱

宣導項目、標題

及內容
媒體類型 宣導期程 執行單位 預算來源 預算科目 執行金額

受委託廠商名

稱
預期效益

刊登或託播

對象
備註

填表說明：

1.

2.

3. 執行單位係指各機關之內部業務承辦單位。

4. 預算來源查填公務預算、○○特別預算、基金預算、財團法人預算。

5. 財團法人，係指政府捐助基金50％以上成立之財團法人。

6. 預算科目部分，總預算、特別預算及基金填至業務(工作)計畫；財團法人填至收支營運表3級科目(xx支出或xx費用)。

7. 機關如有公益或廠商回饋免費廣告等補充說明，請列入備註欄表達。

8. 預期效益請勿填寫宣導日期、宣導次數及預期吸引人數等。

9. 請按月於次月15日前公告，並按季於每季次月15日前送主計處彙整。

10. 主管機關欄位請填寫：○○局主管，如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主管；臺中市政府主管之機關，請填寫機關名稱，如：臺中市政府秘書處、臺中市中區區公所

宣導期程部分，請依委託製播宣導之涵蓋期程，並針對季內刊登(播出)時間或次數填列，如OOO.OO.OO-OOO.OO.OO(涵蓋期程)；OOO.OO.OO、OOO.OO.OO(播出時間)或O次(刊登

次數)。

本表係依預算法第62條之1規範，凡編列預算於平面媒體、廣播媒體、網路媒體(含社群媒體)及電視媒體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為填表範圍。


